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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我们作为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

等有关文件规定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公司制度的约定，

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第七

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一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独立意见 

经认真核查，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，与关联方的资金

往来均属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。  

二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

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。为支持公司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发展，截止 2020 年 6 月 

30 日，公司累计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20,200 万元，其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 36.89%，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可控。公司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严格控制相关风险。 

三、关于解除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并调整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：深圳宝原经营状况良

好，偿债能力较强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

的范围之内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解除对深圳宝原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

海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,000万元的授信额度，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保证担保，

公司自本次董事会生效之日起解除上述担保事项，公司不再对上述担保事项履行

担保义务。同时，对深圳宝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本金金额不

超过人民币 1,000 万元调整为 2,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，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

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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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陈思平、何彦峰、谢春璞 

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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